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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公安局关于印发 

《优化居住证申领便民举措》的通知 

渝公规〔2022〕6号 

 

各公安分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市公安局警令部、督察

总队、科信总队、治安总队、交巡警总队、出入境总队，市公安

局民生办：    

《优化居住证申领便民举措》已经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执行中的问题，及时报市公安局。 

 

 

重庆市公安局   

2022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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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居住证申领便民举措 
 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持续开展“减证便民”，进一步优

化申领居住证便民措施，方便群众办事创业，提升流动人口服务

管理水平，现推出以下便民措施： 

一、细化居住登记时间认定 

对未申报居住登记或者居住登记未满半年的市外来渝居住

人员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居住登记满半年，补办居住

登记后即可申领居住证： 

（一）在我市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满半年的； 

（二）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满半年的； 

（三）在我市购房居住满半年的； 

（四）在我市投资经商满半年的； 

（五）在我市租赁房屋居住满半年的； 

（六）在我市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满半年的； 

（七）在本市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等取得

学籍并就读满半年的。 

二、申领材料 

申领人申领居住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，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

性、合法性负责： 

（一）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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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人像照片（电子照、纸质照均

可）； 

（三）载有详细居住房屋地址门楼号牌的材料； 

（四）符合合法稳定住所、合法稳定就业或者连续就读条件

的证明材料。 

申请人提供下列材料之一的，视为符合合法稳定住所条件： 

1﹒登记满半年的房屋所有权证、购房合同登记备案证明、

居住权证明等产权证明文件原件； 

2﹒签订满半年且在有效期内，并载有房屋产权人或者所有

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。 

申请人提供下列材料之一的，视为符合合法稳定就业条件： 

1﹒在我市近半年参加职工养老保险、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

材料； 

2﹒在我市满半年且仍在有效期限内的市场主体营业执照或

者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； 

3﹒由我市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出具的在本单位工作满半

年的证明材料或者有效工作证件等。 

申请人提供由本市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等学校出

具的本人在校就读满半年的证明材料或者本人学生证等的，视为

符合连续就读条件。 

三、申领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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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自行前往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现场申领； 

（二）申请人通过互联网、手机 APP、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登

录“警快办”平台申领。 

未申报居住登记的申请人，可以自行前往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

者通过“警快办”平台补办居住登记后，即可办理居住证申领业务。 

四、申领绿色通道 

（一）对在我市参加职工养老保险、缴纳个人所得税、购房

居住、投资经商或者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、学校就读满半

年时间的申请人，不便或者不愿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由申请人

签定告知承诺书，承诺在本市上述事项已满半年时间，在居住地

补办居住登记后即可申领居住证。 

（二）对持有我市有效居住证的市外来渝居住人员，其在我

市共同生活居住半年以上的家庭成员，在居住地补办居住登记

后，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，即可申领居住证。 

 


